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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能否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主体问题

的批复 

发布日期：2000-9-22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2000年9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0次会议 

    通过，自2000年9月22日起施行，法释（2000）28号］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吉高法〔1999〕158号《关于未被正式录用的司法工作人员受委托执行职务的是否符合犯罪主体要

件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受委托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

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不负监管职责的狱医，不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的主体。但是受委派承担了监管职责的狱医，

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

罚。 

    此复。 

     

     

    

更新日期：2006-2-1 

阅读次数：51 

上篇文章：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工人等非监管机关在编监管人员私放在押人员行为和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下篇文章：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非司法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构成徇私枉法罪共犯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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